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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“潮州文化研究专项”
申报通知

2 0 2 4 - 0 5 - 1 6

各 有 关 单 位 ：

　 　 经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批 准 ， 现 正 式 启 动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2 0 2 4 年 度 “ 潮 州

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的 申 报 工 作 ， 具 体 通 知 如 下 ：

　　一、设立原则

　 　 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是 我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的 一 种 类 型 ， 由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

小 组 与 暨 南 大 学 联 合 设 立 ，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负 责 立 项 ， 暨 南 大 学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院 负 责

资 助 并 协 助 做 好 中 后 期 管 理 。

　 　 1 .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旨 在 发 掘 潮 州 文 化 价 值 ， 激 活 潮 州 文 化 生 命 力 ， 推 动 新 时 代 潮 州 文 化

的 系 统 研 究 和 国 际 传 播 。

　 　 2 .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原 则 上 按 照 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》 规 定 和 程 序 进

行 评 审 和 管 理 。

　 　 3 .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由 相 关 单 位 的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组 织 申 报 ， 不 受 理 个 人 申 报 。

　 　二、申报要求

　 　 （ 一 ） 申 报 资 格

　 　 1 . 申 请 人 必 须 是 在 广 东 省 高 等 院 校 、 科 研 机 构 、 社 会 组 织 等 从 事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或 在 相 关 领 域 具

有 较 强 学 术 造 诣 和 丰 富 科 研 经 验 的 在 职 人 员 ， 具 有 与 课 题 相 关 的 前 期 研 究 成 果 。

　 　 2 . 在 研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的 负 责 人 （ 包 括 子 课 题 负 责 人 ） 、 在 研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负 责 人 ， 三 年

内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、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被 终 止 ， 或 三 年 内 被 撤 项 的 项 目 负 责 人 （ 截 止 至 2 0 2 4 年 6 月

1 7 日 ） ， 不 能 作 为 项 目 负 责 人 申 报 本 次 项 目 。

　 　 3 . 一 个 项 目 只 能 确 定 一 位 负 责 人 。 项 目 负 责 人 应 是 项 目 研 究 全 过 程 的 真 正 组 织 者 ， 并 承 担 该 项

目 的 实 质 性 研 究 工 作 。

　 　 4 . 申 请 人 根 据 项 目 内 容 选 择 申 报 ， 申 报 课 题 不 能 与 已 立 项 的 国 家 级 、 省 部 级 项 目 相 同 或 相 似 。

请输入关键字
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skyw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tzgg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zcwj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jxxx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jfgl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gdghyb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xzzqa/index.html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
http://www.gdpplgopss.org.cn/tzgg


　 　 5 . 项 目 申 请 人 只 能 申 报 1 个 项 目 ， 不 能 同 时 申 报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研 究 专 项 、 “ 三 大 体 系 ”

建 设 研 究 专 项 ， 且 不 能 作 为 课 题 组 成 员 参 与 本 专 项 其 他 课 题 、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研 究 专 项 、 “ 三

大 体 系 ” 建 设 研 究 专 项 的 申 报 。

　 　 6 . 申 报 了 省 社 科 规 划 2 0 2 4 年 度 学 科 共 建 项 目 、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研 究 专 项 的 申 请 人 不 能 申 报

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。

　 　 7 . 课 题 组 成 员 最 多 只 能 参 与 申 报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研 究 专 项 、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、 “ 三 大 体

系 ” 建 设 研 究 专 项 中 的 2 个 项 目 。

　 　 （ 二 ） 选 题 方 向

　 　 题 目 可 自 拟 ， 选 题 方 向 参 考 如 下 ：

　 　 1 . 新 质 生 产 力 赋 能 潮 汕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研 究 ；

　 　 2 .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视 野 下 潮 汕 侨 乡 发 展 研 究 ；

　 　 3 . 潮 州 文 化 赋 能 “ 百 千 万 工 程 建 设 ” 研 究 ；

　 　 4 . 潮 汕 地 区 文 化 旅 游 一 体 化 发 展 研 究 ；

　 　 5 . 潮 汕 文 化 数 据 库 共 建 共 享 机 制 研 究 ；

　 　 6 . 潮 汕 华 侨 文 化 教 育 调 查 与 研 究 ；

　 　 7 . 提 升 潮 州 文 化 国 际 传 播 力 影 响 力 的 路 径 研 究 ；

　 　 8 . 新 时 代 潮 州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成 效 的 实 证 研 究 ；

　 　 9 . 港 澳 台 及 海 外 潮 汕 方 言 研 究 ；

　 　 1 0 . 海 外 潮 州 文 化 文 献 的 整 理 与 数 字 化 研 究 。

　 　 （ 三 ） 成 果 形 式 及 完 成 时 间

　 　 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学 术 规 范 ， 预 期 成 果 形 式 包 括 研 究 报 告 、 论 文 和 专 著 三

类 ， 可 三 选 一 或 三 选 二 。 研 究 报 告 不 少 于 3 万 字 ； 论 文 不 少 于 3 篇 （ 含 3 篇 ） ， 内 容 须 具 有 相 关 性 、

系 统 性 ， 其 中 ， 重 点 项 目 至 少 在 C S S C I 来 源 刊 物 发 表 2 篇 ， 一 般 项 目 至 少 在 C S S C I 来 源 刊 物 发 表 1

篇 ； 专 著 书 稿 不 少 于 1 5 万 字 。 若 选 两 种 成 果 形 式 ， 则 均 需 达 到 上 述 相 关 成 果 要 求 。

　 　 项 目 完 成 时 间 自 立 项 通 知 书 下 发 之 日 算 起 ， 应 用 类 研 究 项 目 完 成 时 间 为 2 年 ， 基 础 类 研 究 项 目

完 成 时 间 为 3 年 。

　 　 （ 四 ） 项 目 类 型 及 资 助 额 度

　 　 本 年 度 项 目 类 别 分 为 重 点 项 目 和 一 般 项 目 ， 拟 立 项 1 8 项 。

　 　 1 . 重 点 项 目 3 项 ， 每 项 资 助 8 万 ；

　 　 2 . 一 般 项 目 1 5 项 ， 每 项 资 助 3 万 。

　 　 项 目 资 助 经 费 由 暨 南 大 学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院 拨 付 至 项 目 负 责 人 所 在 单 位 。

　 　 （ 五 ） 申 报 时 间

　 　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平 台 ( g d p p s s p . c o m . c n ) 项 目 申 报 系 统 开 放 时 间 为 5 月 2 8 日

1 0 : 0 0 — 6 月 1 7 日 中 午 1 2 ： 0 0 ； 单 位 审 核 截 止 时 间 为 6 月 1 7 日 下 午 1 7 : 0 0 ； 书 面 材 料 报 送 截 止 时 间

为 6 月 1 8 日 ， 逾 期 一 律 不 予 受 理 。 可 通 过 中 国 邮 政 E M S 或 顺 丰 快 递 寄 送 申 报 材 料 （ 不 接 收 同 城 快

递 、 美 团 跑 腿 ） ， 以 材 料 寄 出 时 间 为 准 。

　 　 （ 六 ） 材 料 报 送 及 要 求

　 　 项 目 申 请 人 登 录 “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平 台 ” 下 载 并 填 写 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

规 划 2 0 2 4 年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申 请 书 》 ， 在 系 统 提 交 后 由 所 在 单 位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审 核 。 请 各 单 位

科 研 管 理 部 门 做 好 预 审 工 作 ， 统 一 向 暨 南 大 学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院 报 送 以 下 材 料 ：



　 　 1 . 签 字 盖 章 版 《 申 请 书 》 7 份 、 《 活 页 》 7 份 （ A 3 纸 双 面 打 印 ， 中 缝 装 订 成 册 ） ， 请 将 其 中 6 份

申 请 书 和 7 份 活 页 夹 在 第 1 本 申 请 书 内 。 立 项 名 单 公 布 后 ， 获 批 立 项 的 项 目 需 要 上 传 签 字 盖 章 版 申 请

书 P D F 扫 描 件 至 系 统 ， 请 申 请 人 做 好 申 请 书 留 存 、 扫 描 工 作 。

　 　 2 . 系 统 导 出 本 单 位 申 请 汇 总 表 （ 加 盖 单 位 公 章 ） 。

　 　 （ 七 ） 申 报 答 疑

　 　 申 报 系 统 技 术 类 问 题 请 扫 描 平 台 登 录 页 面 下 方 的 易 普 客 服 二 维 码 或 拨 打 系 统 技 术 支 持 电 话 ：

4 0 0 - 8 0 0 - 1 6 3 6 。 如 有 其 他 问 题 ， 请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收 集 好 项 目 申 请 人 的 疑 问 ， 统 一 向 广 东 省 哲 学 社

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咨 询 。

　 　三、项目评审

　 　 项 目 评 审 由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负 责 组 织 ，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院 参 与 评 审 过 程 ， 择 优 立

项 。 评 审 结 果 经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审 批 同 意 后 ， 通 过 “ 广 东 社 科 规 划 ” 网 站 发 布 。

　 　四、项目管理

　 　 获 准 立 项 的 项 目 ， 由 暨 南 大 学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院 在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的 指 导 下 ， 按 照

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》 进 行 中 期 管 理 和 鉴 定 结 项 。

　 　五、特别提示

　 　 1 .“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” 结 项 鉴 定 采 用 集 中 评 审 的 方 式 进 行 ， 每 年 下 半 年 组 织 一 次 。

　 　 2 . 项 目 完 成 时 间 不 超 过 3 年 。 对 于 超 过 3 年 未 完 成 的 项 目 将 在 立 项 后 第 4 年 由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

划 专 项 小 组 统 一 清 理 。

　 　 材 料 接 收 联 系 人 ： 迟 玉 群 （ 0 2 0 ） 8 5 2 2 2 0 6 9

　 　 材 料 邮 寄 地 址 及 邮 编 ：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黄 埔 大 道 西 6 0 1 号 暨 南 大 学 （ 石 牌 校 区 ） 第 一 文 科 楼 东

5 0 7      5 1 0 6 3 2

　 　 电 子 邮 箱 ： o c z w h y j @ j n u . e d u . c n

　 　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

　 　 2 0 2 4 年 5 月 1 6 日

主办：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协办：南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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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科中心B座9楼 邮政编码: 5106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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